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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
民 事 判 决 书

（2023）京 0102 民初 18674 号

原告：王景芳，男，1987 年 4月 3日出生，汉族，无业，住

河北省邢台市威县方营镇宋庄村261 号附 1号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淮利明，北京东钲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窦利红，北京东钲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。

被告：刘强强，男，1990 年 4月 19 日出生，汉族，无业，住

甘肃省礼县雷王乡刘佳河村一组89 号。

原告王景芳与被告刘强强劳务合同纠纷一案，本院于 2023 年

7月 7日立案后，依法适用普通程序，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。原告

王景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淮利明、窦利红到庭参加诉讼，刘强

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，本院依法缺席审理。

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原告王景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：1.判令被告刘强强向原告

支付拖欠工资 83 352 元，并支付资金占用的利息（以 83 352 元

为基数，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标准，自 2023 年 5

月 1 日起至实际支付拖欠工资之日止）；2.诉讼费由被告承担。

事实与理由：我和刘强强于 2022 年 8 月 13 日订立书面合同，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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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我向其承包的位于北京市延庆区葡萄园凉酒厂工地提供木工拆

模劳务作业，具体内容为在建设工程内部完工后拆除木质架子，

双方约定劳务费用为 11 元/平方米，按照实际完成的平米数计发。

2022 年 8月 10 日至 9月 27 日期间，我与王志林、李树军、王志

刚、王义方、徐占坡、淮现国共 7人在涉案工地一共完成了5708

平方米的木工拆模劳务，刘强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劳务费62 788

元。我们还在涉案工地干了一些按照小时计费的杂活，一共 37 小

时，每小时 450 元。另外，我们把木质架子拆除后须要安放好，

刘强强同意支付每平方米0.5 元的安放费，按照安放平米数5708

平方米，其应当支付 2854 元。最后，我们还为运输拆除和安装好

的木质架子支付了 1060 元运输费。现刘强强未支付上述款项，且

王志林、李树军、王志刚、王义方、徐占坡、淮现国六人已将其

债权让与给我。故我向法院起诉，望依法判决。

刘强强未作答辩。

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，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

审查确认的证据，本院认定事实如下:

关于双方劳务合同的订立与内容一节。王景芳主张其曾与刘

强强在 2022 年 8 月 13 日订立书面劳务合同，合同约定其向刘强

强承包的位于北京市延庆区葡萄园凉酒厂工地提供木工拆模劳务

作业，具体内容为在建设工程内部完工后拆除木质架子，劳务费

用为 11 元/平方米，按照实际完成的平米数计发。王景芳提交如

下证据佐证其主张：劳务协议，内容显示“甲方：刘强强，乙方：

王景芳，北京市延庆区葡萄园凉酒厂木工拆模承包于乙方，每平



- 3 -

米11 元整，其中包括拆模清料堆放整齐，结账方式：乙方拆完模

合格后全部结清……2022 年 8月 13 日”。

关于双方劳务合同的履行情况一节。王景芳主张2022 年 8月

10 日至 9月 27 日期间，其与王志林、李树军、王志刚、王义方、

徐占坡、淮现国共7人在涉案工地共完成 5708 平方米木工拆模劳

务；此外，还在涉案工地干了一些按照小时计费的杂活；另外，

还把5708 平方米木质架子拆除后安放了；最后，还为运输拆除和

安装好的木质架子支付了1060 元运输费。刘强强未按照约定支付

上述劳务报酬。王景芳提交如下证据佐证其主张：一、刘强强出

示的工资承诺书，内容显示“……欠款人：刘强强……农民工：

王景芳、淮现国、王志林、徐占坡、李树军、王志刚、王义方。

本人刘强强确认：截至 2023 年 2 月 22 日，共欠 83352 元工资人

民币……欠款名目：北京延庆区天润霞葡萄酒庄木工拆模……”；

二、微信聊天记录，内容显示“……茂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，微

信号：MY13911715393……我是刚才给你打电话拆膜的……2022 年

8月 6日，明天能进厂干活吗……北京天润葡萄酒庄种植基地……

我们现在就过去了……延庆工地结算……总计 83352 元……你看

一下这个就是那个延庆的结算单呢……农民工工资承诺书……收

款方微信号：M……93,姓名：刘强强……”；三、通话录音，内

容显示“……那就是这个事确实我不对，我知道我不对……欠人

家工钱没给……你要是把钱给我，我也不可能花这个钱再起诉

你……本来就是说实话，我知道这个确实我不对……我这块总共

是83352 元……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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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审理中，王志林、李树军、王志刚、王义方、徐占坡、

淮现国明确表示将自己对刘强强的债权份额让与给王景芳，并向

本院申请撤诉。王景芳在接受债权让与后，向本院表示考虑到维

权，仅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向刘强强主张权利，撤回对北京天润

霞葡萄酒庄有限公司、北京建工博海建设有限公司、北京信远博

大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起诉。

本案审理中，本院委托刘强强户籍所在地人民法院向其送达

了起诉书、证据材料等应诉手续，其收到上述材料后向本院提交

了送达地址确认书。

本院认为，关于本案原、被告身份的问题。债权人可以将债

权的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。根据民法的基本原理，债权让

与系对债权的处分行为，独立于作出债权让与原因的负担行为之

法律效果，王志林、李树军、王志刚、王义方、徐占坡、淮现国

当庭将其各自主张的针对刘强强的金钱债权份额转让给王景芳系

其真实意思表示，该债权亦不存在禁止转让的例外情形，本院对

其处分行为的效力予以认可，并不就其作出债权让与处分行为的

原因负担行为进行审查。其向本院申请撤诉不违反法律规定，本

院裁定准许王志林、李树军、王志刚、王义方、徐占坡、淮现国

撤诉。虽然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规定了建设单位、施工

总承包单位、劳务分包单位对农民工工资的保障支付义务，但农

民工向直接雇佣其提供劳务的包工头主张欠付劳务报酬，不受建

设工程施工合同效力的认定，符合合同相对性原则。王景芳向本

院申请撤回对建设单位、施工总承包单位、劳务分包单位的起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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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违反法律规定，本院裁定准许王景芳撤回对上述主体的起诉，

并以判决吸收裁定的形式一并作出处理。

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：王景芳是否有权按照劳务合同约定

向刘强强主张相应劳务报酬。本院论述如下：

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

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，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。王景芳主张其与

刘强强曾订立劳务合同，并按照合同约定内容提供了相应劳务，

有权按照双方约定标准获得劳务报酬，应当对此承担相应举证责

任。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，全面、客观地审核证据，依照

法律规定，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，对证据有无证明

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，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。私文书证

由制作者或者其代理人签名、盖章或捺印的，推定为真实。王景

芳提交的劳务协议上有刘强强的身份信息和签名，本院亦在开庭

前向其送达了该证据材料副本。根据生活常理，如其对该证据上

所载的签名存有疑异，应当依法参加诉讼并发表质证意见，其在

明知该证据对其权利义务存在重要影响的前提下消极应诉，本院

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认可，对王景芳主张曾与刘强强订立劳务

合同及合同内容的事实予以采信。当事人以视听资料作为证据的，

应当提供存储该视听资料的原始载体。王景芳提交的与刘强强微

信聊天记录中有刘强强的身份标识，系双方正常聊天内容，具有

内容上的完整性和逻辑上的连贯性。王景芳所发劳务作业结算单

中明确记载了劳务报酬明细和总额，与其所述能够基本印证。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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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正常逻辑，刘强强作为劳务受领人，如果其对该结算单所载报

酬金额存有疑异，应当对此提出相应质疑，但其未对此提出任何

疑问，并直接出具了欠款承诺书。按照正常逻辑应理解为其对承

诺书载明的报酬金额予以认可，本院对微信聊天记录和工资承诺

书的证明力予以认可。结合通话录音，本院能够确信王景芳主张

的劳务工作量和报酬金额之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。当

事人一方未支付报酬的，对方可以请求其支付。故，本院对王景

芳主张支付劳务报酬的诉求予以支持。

利息作为金钱的法定孳息，一般存在于以金钱所有权为标的

的借贷法律关系中。本案中，王景芳主张的劳务报酬是其提供劳

务的对待给付，基础法律关系为劳务合同，并非以借据、收据、

欠条或者通过调解、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提起民间

借贷诉讼，故其主张的相应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，本院不予支

持。

刘强强经本院依法传唤，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，视为放弃答

辩和举证质证的权利，本院依法予以缺席判决。并以送达判决书

的形式通知其案涉债权让与的法律事实。

综上所述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五百四十五条

第一款、第五百七十九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

百四十七条、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

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九十条、第一百零五

条、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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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干规定》第十五条第一款、第九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，判决如

下：

一、自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，被告刘强强支付原告王

景芳劳务报酬 83 352 元；

二、驳回原告王景芳的其他诉讼请求。

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

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

案件受理费 1884 元，由被告刘强强负担（自本判决生效之日

起 7日内交纳）。
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

递交上诉状，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

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。

审 判 员 曹巧峤

二〇二四 年 三 月 二十 日

书 记 员 李晨溪


